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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於環保署資訊系統
網填報計畫書 

3.繳交審查費 

6.現場勘查 

※如為高棄置風險
再利用種類，另須
邀集有關機關、學
者及專家委員召開
現勘會議。 

8.通過 

5.收件受理

及內容審查 

須釐清

是 

7.補正或駁回 

否 

4.登入桃園市事業廢棄物
網路申請審查管理系統
以網路傳輸申請審查 

 

2.準備事業廢棄物委託清
除合約書及處理合約書
及指定文件 

桃園市政府標準作業流程圖 

 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含再利用檢核)  

(新設/新提/重提/變更/異動/展延) 網路申請審查作業 

權責單位 作業流程 作業期限 

申 

請 

人 

 

 

― 

 

20 日 

桃園市事業廢棄物網路申請審查管理系統：http://www.noise.tydep.gov.tw/ty_waste/ 

事

業

廢

棄

物

管

理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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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標準作業流程說明 

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含再利用檢核)  

(新設/新提/重提/變更/異動/展延) 網路申請審查作業 

作業流程 步驟說明 表單、附件 
作業 

期限 

1.於環保署環境保

護許可管理資訊

系統填報計畫書

內容 

1. 於 環 境 保 護 許 可 管 理 資 訊 系 統

( https://ems.epa.gov.tw/ )填寫計畫書內容。 

2. 於 事 業 廢 棄 物 申 報 及 管 理 資 訊 系 統 : 

( https://waste.epa.gov.tw/prog/IndexFrame.asp?Func

=2 ) 提出申請。(如再利用機構須檢附文件，檢附

項目詳見附件) 

※首次申請者請先向環保局申請管制編號才能填報。 

― 

― 

2.準備事業廢棄物

委託清除/處理合

約書及指定文件 

1.新申請者要先簽委託契約，證實交給合法清除或處

理或再利用機構清理。如事業廢棄物還沒有完成委

託者，要檢附切結書。 

2.營造業要另附營建廢棄物計算說明。 

合約書 

計算說明 

3.繳交審查費 1.電子繳費方式:提出申請後須點選電子簽章-電子付

費。(須有自然人憑證才能使用) 

2.原繳費方式:列印廢棄物清理計畫書(僅須基本資

料、審查費率計算)連同匯票寄至桃園環保局或臨

櫃繳費，取得桃園環保局收據。 

※公民營處理機構/異動案件免交審查費。 

繳費憑證 

4.登入桃園市事業

廢棄物清理計畫

書網路申請審查

管理系統以網路

傳輸申請審查 

 

依系統規定步驟操作上傳資料。 

網址:http://www.noise.tydep.gov.tw/ty_waste/ 

繳費憑證 

合約書 

計算說明 

5.收件受理及內容

審查 

以網路審查辦理。 
― 

20

日 

6.現場勘查 1.網路審查如有不清楚的地方或再利用機構，派員進

行現場勘查。 

2.加強管制高棄置風險再利用種類[如廢木材、爐碴

(石)、紡織污泥及漿紙污泥等其他]之再利用機構，

依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審查管理辦法第 11 條第

2 項規定，另邀集有關機關、學者及專家委員召開

現勘會議(書面紙本文件 1 式 2 份，請詳附件九)。 

― 

7.補正或駁回 補正 3 次仍未通過或補正時間累計超過 30 天者，得

全案駁回，要重新繳費重新審查。 

電子郵件 

通知 

8.通過 審查結果請逕行於事業廢棄物申報及管理資訊系統

查詢，環保局以電子郵件通知不另發函。 

電子郵件 

通知 

https://ems.epa.gov.tw/
https://waste.epa.gov.tw/prog/IndexFrame.asp?Func=2
https://waste.epa.gov.tw/prog/IndexFrame.asp?Fun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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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利用書面審查檢附資料 

108 年 1 月起再利用檢核合併於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提出申請時請檢附再利用檢核相關

資料，內容須含以下附件: 

附件一、事業身分證明文件：工廠登記證公文(須包含產品登記資料)、畜牧證、肥料登記證

等 

附件二、運作管理對照表 

附件三、關鍵設備最大量能計算及照片(公告如有規定，則以公告為準) 

附件四、貯存區、防治設備照片(如為露天貯存另提供排水收集設施照片) 

附件五、產源受託合約(新申請免附) 

附件六、產品相關檢測報告及照片(新申請免付) 

附件七、貯存場地籍資料(僅批發零售業有貯存場者須補充) 

附件八、個案、通案、試驗計畫之核准公文 

附件九、再利用現勘會議紙本文件 1 式 2 份裝訂成冊(高棄置風險再利用種類[如廢木材、爐

碴(石)、紡織污泥及漿紙污泥等其他]須檢附)，待內容確認無誤後，經通知檢附 1

式 8 份供現勘會議使用。 

 

 

 

 

 

 

 

 

 

 

 

 

 

 

 

以下為上傳內容範例， 

檢附內容依事業單位現場操作為主 

範例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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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事業身分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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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事業身分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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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運作管理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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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關鍵設備最大量能計算及照片 

 

  

設備照片(表格不敷使用請逕行增加) 

 

照片區 照片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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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貯存區、防治設備照片 

 

 

 

 

 

 

 

 

貯存區照片(表格不敷使用請逕行增加) 

  

防治設備照片(表格不敷使用請逕行增加) 

 

  

照片區 照片區 

照片區 照片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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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產源受託合約(新申請免附) 

 

 



                                                                                   109.09.15 版本 

                                  （民）環廢管 O16-作業流程-10/14 

 

附件六、產品相關檢測報告及照片(新申請免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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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貯存場地籍資料 

 

 

僅設有貯存場之批發零售業檢附 



                                                                                   109.09.15 版本 

                                  （民）環廢管 O16-作業流程-12/14 

 

附件八、個案、通案、試驗計畫之核准公文 

 

 

※僅個案、通案、試驗計畫檢附，且須傳核准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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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九、再利用現勘會議紙本文件(須裝訂成冊)  

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 

再利用現勘會議紙本文件 

變更前後對照表(申請變更案件須檢附) 

一、 事業基本資料 

(一) 公司變更登記表 

(二) 工廠登記證 

(三) 負責人身分證明文件 

(四) 前次再利用通過文件 

(五) 其他相關登記證號文件 

二、 事業廢棄物來源及清除計畫說明 

(一) 申請廢棄物項目及允收標準 

    (變更展延案件，應列出廢棄物變更前後對照表) 

(二) 廢棄物來源事業 

(三) 廢棄物相關檢測報告 

(四) 廢棄物清除規劃及車輛 

三、 再利用處理計畫說明 

(一) 主要設備 

(二) 設備量能 

(三) 人員規劃 

四、 污染防治規劃說明 

(一) 原料、廢棄物、產品貯存區(須檢附廠區配置圖) 

(二) 空、水、廢相關防治設備及許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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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產品規格及流向管理說明 

(一) 產品規範、規格或國家認證標準 

(二) 流向事業或合作意向書 

(三) 產品用途限制 

(四) 產品檢測報告 

(五) 產品銷售單據(變更展延案件須檢附) 

(六) 產品流向實地勘查結果(變更展延案件須檢附) 

六、 緊急應變計畫說明 

(一) 緊急應變計畫 

(二) 勞工安全規劃 

(三) 消防設施規劃 

七、 無法執行再利用業務時之廢棄物清理計畫 

(一) 無法有效處理廢棄物之因應作為 

    (含設備維修期間已收受廢棄物處理方式) 

(二) 產品銷售狀況不佳滯銷之因應作為 

(三) 遷廠停歇業宣告破產或廢止之廢棄物清理計畫 

 


